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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事件上法院解決勞資糾紛，⼀定要先經過勞動調解嗎？勞動調解有哪
幾種結果？

⽂:郭欣妍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5-23

本⽂

當遇到勞資爭議的時候該怎麼辦？

我們勞⼯可能會嘗試先跟雇主溝通，但如果溝通無效，還能怎麼做？

有些⼈會想到要去地⽅政府的勞⼯局申訴，進⼊勞資爭議處理法的調解程序[1]，這的確是⼀個⽅法；不過有些
⼈想到要直接去法院提告，這個時候，則會進⼊勞動事件法的勞動調解程序。

⼀、勞動事件起訴前，⼀般要先經過勞動調解程序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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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關於勞動調解：勞資糾紛上法院提告前的程序
資料來源：郭欣妍 / 繪圖：Yen

勞動事件法在2020年1⽉1⽇起施⾏，⽽勞動事件法採調解前置主義[2]，原則上勞動案件在起訴前，要經過法
院勞動調解程序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聲請調解直接起訴的勞動案件，法院也是會先進⾏勞動調解程序。勞動調
解程序由對勞資事務有專⾨知識、經驗之⼈組成調解委員會，促成雙⽅⾃主解決爭執；若調解不成，期間的討
論也可成為後續訴訟程序的銜接[3]。

但是，有原則就有例外，有哪些例外情況是不⽤經過勞動調解程序，可以直接進⼊訴訟程序？

（⼀）已經先在勞動調解以外的其他法定調解機關進⾏過調解程序，⽽未成⽴

如同上⾯所述，在⾯對勞動事件的時候，有些⼈會直接到法院訴訟，有些⼈會尋求勞⼯局或其他法定單位進⾏



申訴、調解，如果已經經過法定調解機關調解[4]，例如已經經過勞⼯局的勞資爭議調解，然後調解不成⽴，那
麼可以選擇直接進⼊訴訟，不⽤再經過法院調解。

（⼆）屬於提起反訴的事件

什麼是「反訴」？可以想像成，原告提出⼀個訴訟，之後另⼀⽅接著在同⼀個訴訟程序中，向對⽅提出⼀個相
關的訴訟[5]，原告提的訴訟就稱為「本訴」，被告提出的就稱為「反訴」。

例如：員⼯Ａ認為雇主Ｂ並未給付應該給付的薪資報酬，對雇主Ｂ提出給付⼯資的本訴訴訟；⽽雇主Ｂ則在同
⼀個程序中對員⼯Ａ主張因為員⼯Ａ出勤時發⽣⾞禍⾏為，造成公司⾞⼦受損害，員⼯Ａ應該要負損害賠償責
任。在這個例⼦中，雇主Ｂ對員⼯Ａ提出的損害賠償訴訟，我們稱為「反訴」。

在反訴程序中，因為原本的訴訟（在這個案例中是員⼯對雇主提出給付⼯資訴訟）已經先經過勞動調解程序，
所以反訴的時候，就不⽤再進⾏⼀次勞動調解。

（三）依法必須採取公⽰送達或在外國送達調解相關通知書的情形

由於這個時候有很⼤的機會被通知⼀⽅很難被找到[6]，對⽅通常不會出席勞動調解程序，為了避免程序拖延，
法律因此規定在這種需要公⽰送達或外國送達的情況，不⽤先經過法院的調解前置程序。

（四）因為性騷擾所發⽣爭議

職場性騷擾有它特別的程序[7]以及需要保護當事⼈的地⽅[8]（例如避免多次重覆⾃⼰經歷），因此法律規定
不⽤先經過勞動調解程序。

⼆、先前已經進⾏過勞資爭議調解或⼀些討論，之後還可以再次調解嗎？

那有⼈會問說，我雖然在勞⼯局已經勞資爭議調解過了，當時其實我們兩邊的想法落差沒有很⼤，但是當時兩
⽅僵持不下所以勞資爭議調解不成⽴。不過，經過⼀段時間思考之後，我覺得我可以考慮接受先前的⼀些討論
內容，然後讓我能夠趕快找下⼀份更好的⼯作，我能夠再進⾏勞動事件法的調解嗎？

答案是：當然可以，此時尊重⼤家的意願，就算先前已經過勞資爭議調解，仍然可以在起訴前選擇先經過勞動
調解程序[9]。

另外，甚⾄是雙⽅已經在勞動事件訴訟中，如果法官認為雙⽅經過⼀些調查程序等等，有調解的可能，也會經
過雙⽅的同意之後，也可以再將案件移⾄⺠事訴訟的調解程序[10]。

三、勞動調解後續的幾種結果，以及調解適當⽅案

如果是在法院進⾏的勞動調解，則會由法官及兩位調解委員組成[11]。勞動調解事件，後續會有五種可能的結



果：（⼀）調解經過合意成⽴[12]、（⼆）透過調解條款使得調解成⽴[13]、（三）對適當⽅案無異議使得調
解成⽴、（四）對適當⽅案異議使得調解不成⽴，以及（五）調解委員會職權決定調解不成⽴[14]。

若勞資雙⽅都有成⽴調解的意願，只是無法⽴刻就具體調解內容達成⼀致時，可以交由勞動調解委員為雙⽅酌
定勞動調解條款[15]。

如果雙⽅無法合意達成調解，也不願意交給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時，為了合理運⽤司法資源，並提升
勞資爭議迅速且合理解決的可能性，勞動調解委員會將在不違反雙⽅主要意思範圍內，提出解決事件的適當⽅
案[16]。適當⽅案成⽴的話，就等同於調解成⽴，雙⽅必須遵守[17]。

那不管是勞⽅或資⽅，我⼀定要接受這個適當⽅案嗎？

答案是：不⼀定。

適當⽅案送達給雙⽅後，雙⽅如果對於勞動調解委員會提出的⽅案有意⾒，應該要在收到⽅案10⽇不變期間
提出異議，否則就會視為調解成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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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亦同。以起訴視為調解者，仍⾃起訴時發⽣訴訟繫屬之效⼒。
V 依前項情形續⾏訴訟程序者，由參與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為之。」
⺠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：「調解經當事⼈合意⽽成⽴；調解成⽴者，與訴訟上和解有同⼀之效⼒。」
⺠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：「和解成⽴者，與確定判決有同⼀之效⼒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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